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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供水单位：
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水价机制改革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1〕1059号)、市发改委3部门《关于中心城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淄川区深化水价机制改革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关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川发改字〔2022〕58号）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我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一)使用城镇公共供水的非居民用水户。
(二)使用农村公共供水工程供水的非农村生活用水户参照本《通知》执行。
二、用水定额(计划)
(一)用水定额(计划)适用条件
按照淄博市、山东省、国家标准的优先次序，严格执行取水定额标准；对于国家、省、市行业取水定额标准均未覆盖的，根据用水户的生产、经营用水实际情况以及水平衡测试情况，制定其年度用水计划。
已公布行业用水定额的用水单位，优先适用定额管理；其余情况适用计划管理。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对于同一非居民用水户不同时执行定额用水管理和计划用水管理。
(二)用水定额(计划)核定方法
1、对于年用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上的各非居民用水户的定额(计划)水量，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辖区内水资源状况、国家、省或本市已发布的行业用水定额以及我市的水资源配置意见，综合考虑用水单位的生产、生活经营需要，结合用水单位基础管理情况、节水型单位创建情况、各类节水技术改造措施、水平衡测试成果等因素，核定下达非居民用水户计费周期内的定额(计划)用水量，由公共供水企业对超定额(计划)用水情况进行考核并执行加价水费，考核及加价情况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2、对于年用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各非居民用水户的定额(计划)水量，由公共供水企业负责核定后，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执行。
3、各非居民用水户负责提供生产(经营)规模、年度生产计划、产品产量等申报材料。
三、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
非居民用水户超过定额(计划)用水量时，除定额(计划)水量内正常缴纳水费外，超过定额(计划)部分加价征收水费。一般用户具体标准如下：
(一)超定额(计划)的数量10%(含)以下的部分，按照水价的1倍缴纳；超定额(计划)的数量10%至30%(含)按照水价的2倍缴纳；超定额(计划)的数量30%以上的部分，按照水价的3倍缴纳。
对特种用水行业，用水超定额(计划)加价标准较一般用户再增加2倍。
(二)超定额(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只对基本水价加价，不包含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等。
(三)超定额(计划)的数量原则上以年度作为一个周期进行核定。
(四)资金用途。超定额(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形成的收入应纳入同级财政，由各公共供水企业负责向非居民用户收取，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缴，通过财政非税收入征缴系统缴入同级财政。超定额(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按照“取之于水，用之于水”的原则，主要用于城镇公共供水管网及户表改造、完善计量设施和水质提升等。同时，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对节水成效突出的用水户进行奖励、用水户的节水技术改造、节水技术工艺推广等。
四、有关要求
(一)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密切协作。要围绕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平稳实施。区发改局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完善有关政策要求，协调做好相关政策落实。区财政局会同区水利局等有关部门，做好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资金监督管理工作。区水利局会同有关部门、有关企业做好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相关政策的推进落实工作。
 (二)各供水企业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用水定额年度考核情况，认真落实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每年上半年在企业网站公开企业上一年度供水成本、供水量、收支情况(超定额累进加价收入单独列示)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每年1月31日前，有关供水单位负责将特种行业用水单位发送至所属水行政主管部门。
本通知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淄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淄川区财政局   淄川区水利局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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